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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过程

大连仁达新型墙体建材厂!简称仁达厂"向大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大连新益

建材有限公司!简称新益公司"侵犯其实用新型专利 #$%&’()))(*(#一审判决

构成等同侵权$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新益公司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再

审$

案件要点

)* 可否适用多余指定原则#将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权利要求书相比缺少的

技术特征认定为非必要技术特征+

’* 可否适用等同原则#将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权利要求书中同样部件的数

量差别认定为等同特征+

基本案情

专利权利要求书的内容为%一种混凝土薄壁筒体构件#由筒管和筒底组成#

其特征在于所述筒管和筒底各自以至少二层以上的玻璃纤维布叠合而成$

与该专利相比# 新益公司的被控侵权产品的筒底部分不包括玻璃纤维布#

而筒管部分包括一层玻璃纤维布$

一审法院认为#筒底包括玻璃纤维层的技术特征起次要作用#可以忽略&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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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权项之间存在筒管玻璃纤维布层数上的差别!但由于整

体技术方案基本相同!因此构成等同侵权"

二审法院认为!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权项技术构思相同!而玻璃纤维层数

差别只是数量的替换!没有引起产品本质变化!因此维持原判"

新益公司申请再审称#

!"筒底壁层结构是重要的区别技术特征!不适用$多余指定%原则&

#"等同原则是指个别技术特征的等同!而非整体技术方案等同"

仁达厂答辩称#

!" 在筒底增加纤维层不能像在筒管上增加纤维层一样达到增加拉伸强度

的作用!因此筒底壁层结构不是必要技术特征!可以忽略"

#"一层和两层的差别只是量的差别而非质的差别" 由于技术手段’作用和

效果基本相同!可以适用等同原则(

适用法律!

)专利法*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

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

)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权利要求书应当说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

技术特征!清楚+简要地表述请求保护的范围%,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权利要求书应当有独立权利要求!也可以

有从属权利要求,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方

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要点分析!

!"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清

楚’简要地表述请求保护的范围!且独立权利要求应当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

要技术特征,凡是专利权人写入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都是必要技术特征!

专利篇! 侵犯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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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应当被忽略!而均应纳入技术特征对比之列" 不赞成轻率地借鉴适用所谓

的#多余指定原则$%

从权利要求书的作用看!根据&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或

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的内容为准%权利要求书具有向公

众告知何种行为会侵犯专利权的作用%只有对权利要求书所记载的全部技术特

征给予全面(充分的尊重!社会公众才不会因权利要求内容不可预见的变动而

无所适从!从而保障法律权利的确定性!从根本上保证专利制度的正常运作和

价值实现%

因此! 仁达厂关于专利筒底壁层结构不是必要技术特征的主张不能成立%

筒底包括至少两层玻璃纤维布的特征是必要技术特征!在确定保护范围时必须

予以考虑%

!"根据&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

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 由于

本案专利权利要求书在叙述玻璃纤维布层数时!明确使用了#至少二层以上$这

种界线非常清楚的限定词!说明书亦明确记载玻璃纤维布筒的套叠层#可以少

到仅两层$!故在解释权利要求时!不应突破这一明确的限定条件%

本案专利中玻璃纤维布层数的不同! 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数量的差别!而

是对于筒体构件的抗压能力(内腔容积以及楼层重量具有不同的物理力学意义

上的作用%筒管部分含有#至少二层以上$玻璃纤维布!在增强抗压能力(减轻楼

层重量(增加内腔容积方面达到的技术效果优于筒管部分仅含#一层$玻璃纤维

布的效果% 因此在技术方案(作用和效果上并非#基本相同$%

要点分析

#" 筒底部分包括玻璃纤维布的技术特征属于必要技术特征!在界定权利要

求保护范围时必须考虑!即!不应适用#多余指定$原则%

!"被控侵权产品的筒管仅具有一层玻璃纤维布!与专利权项中#至少两层$

的特征既不是相同特征!也不是等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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